定产定销项目承揽合同

甲方：福建省周宁国有林场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订立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甲方将城关工区  小班，面积   亩，设计采伐出材量    立方米的生产、销售任务发包给乙方，由乙方依法自行组织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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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量要求

（一）严格要求在四至内进行采伐作业，不得越界，也不得以采伐名义违法收购、套运林木。

（二）乙方必须按技术规程做好伐区作业质量，地径30cm以上的树木，伐根高度不超10cm；其它伐根高度不超5cm。杉木伐根要与上坡地平

（三）施工队进场前必须为施工人员购买意外伤亡保险，若因作业不慎损坏到林地周边的房屋、作物、林果、墓碑、神位、架电线、光缆、引水管（渠）、海西管网或其他设施的，由施工方自行妥善处理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四）林场技术人员要求预留一块蓄积量约占该伐区总蓄积量20%的山场，待林场检尺统计确定木材不超过采伐证批准数量方可作业，否则，造成滥伐林木责任由施工方承担。

（五）最终出材量以采伐证数量为准。
（六）木材销售单价为杉木、阔叶树450元/立方米，松木385元/立方米。
（七）木材生产成本含生产工序（伐木、打枝、造材、集材、归堆、装卸车、运输），准备作业（新开道路）。

三、2026年1月30日前完成采伐。

四、质量验收标准：符合国家标准《林木采伐技术规程》（GB/T45088-2024）等有关林业方针、政策与技术规定。
五、中标款及交款办法：乙方按照招投标文件有关规定向甲方缴纳      元的履约保证金，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投标保证金。甲方按中标数量开具货物销售普通发票，乙方按中标数量提供木材生产成本税务发票。

六、乙方交清货款后，凭甲方开具的允许采伐通知书并经甲方技术人员现场拨交确认无误后，方可进入伐区进行采伐作业，否则视同盗伐。

七、乙方因生产作业等需要，开设集材道（溜山道、板车道、拖拉机道、堆场等等），必须按照程序依法审批后作业，否则相关责任由乙方自负。山场采伐开设道路涉及的一切征占费用由乙方承担。

八、该伐区内若有山林权纠纷，由甲方负责处理，若经司法所协调或法院裁定的若干林木归第三方，该林木按65%出材率折成木材，按第六款规定统货价格（区分树材种）扣除相应货款。

九、乙方工人在作业前应接受甲方安全生产培训合格后方可参加伐区作业，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规定进行作业，并接受甲方安全监督。如发生伤亡事故，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乙方于合同签订7日内提交油锯手、拖拉机驾驶员等高危作业人员意外保险单。

十、乙方在生产施工过程中经群众道路、毁坏青苗等补偿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关事宜也由乙方处理。

十一、违约责任

（一）若有违反以上条款均为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1000 元并赔偿损失。

（二）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没收合同工程质量保证金并由乙方赔偿损失。

（三）甲方违约，应双倍返还乙方合同工程质量保证金。

（四）本协议引发纠纷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等）由违约方承担。

十二、管辖法院

若产生纠纷，可先行协商及调解，协商及调解不成若起诉则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十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与补充协议冲突之处，以补充协议为准。

十四、本协议签订地为甲方住所地。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壹份，均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章（字）之日起生效。

十五、以下为签字栏，无正文。
甲方（公章）：福建省周宁国有林场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